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实验仪器及加工设备维修项目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现拟就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实验仪器及加工设备维修项目招标公告如下，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招标。
一、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二、项目说明

（一）招标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实验仪器及加工设备维修项目
（二）招标内容：本项目委托投标方对制造管理部、技术中心、炼钢厂、炼铁厂等单位实验仪器及加工设备进行专业维修。投标方负责对专业实验仪器及加工设备的专业维修、应急抢修及定期专业维修、调试等，保障检测加工设备正常工作。
（三）工期: 绝对工期按甲方要求日期为准。
（四）资金来源：自筹。
（五）施工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六）本项目拟确定一家单位承担维修任务。

（七）合同期限: 2年。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网上报名，网上审核方式，投标人在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范围内出现中标后弃标、不履约合同或被列入不合格供应商、淘汰供应商名单（淘汰时间范围内），一票否决；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已注明否决项），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本项目投标单位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在国内注册的公司，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否决项)

（二）本项目拒绝中介或代理参加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决项）

（三）需提供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且被委托人必须为投标单位正式人员（需提供社保证明）。
（四）业绩要求（否决项）：

2020年1月1日至报名截止日，具有冶金或焦化行业同类实验设备等维保或维修改造类业绩合同，需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可提供相关的竣工验收证明或该项目开具的发票佐证，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完整原件扫描件，如不能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招标人不予认可。以上资料，报名的同时上传至招标系统（分包合同不予认可）

（五）本招标项目投标人不得挂靠、伪造、借用资质投标，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中标后不得转包。

（六）招标方根据项目需求，可对通过资格初审的投标单位装备水平、业务能力等进行实地考察，经考察不合格的单位，资格审核不予通过。

（七）本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四、投标人须知

1.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及所报名项目里上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情况）、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等原件扫描件。

2. 投标人不按须知要求投标或提供资料，评标委员会将做出不利于投标人的评审；招标人就以上要求发现投标人有弄虚作假的行为，有权做废标或取消中标资格处理，投标保证金有权不予返还。
五、投标报名截止时间 

公告开始日期：2026-03-10，具体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公告结束日期：2026-03-16，具体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

资格审查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资格审核资料：投标人在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及所报名项目上传附件处，按本公告要求上传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1）等原件扫描件（内容详见投标人资格要求中的材料）。
六、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路26号）。

七、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2026-03-16上午10：00，（具体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八、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注册时仅填写或上传带红星的必填项，完成注册即可；注册成功后，点击申请参加）。

本招标项目标书费100元人民币。从投标人基本账户电汇或转账到招标人账户（详见“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并在银行汇款或转账备注栏中注明标书费、投标项目名称、项目编号(****)；非基本账户交款的，同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确认，由此导致影响权限开通及投标的，责任自负。

权限开通异常时，请联系：

李先生 0531-76923196

李先生 0531-76923197

陈先生 0531-76923170
标书费只开具收据不退还，收据应在一个月内领取，不提供邮寄服务。
九、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决标方式

 本项目采取合理低价法评标。

十一、招标人账户信息

招标人账户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行号：302451037248
账号：7372410182600037971

交款联系人：陈先生

投标人汇款后，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并在复印件上注明投标项目的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投标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等信息，传真至0531-76923170（或发送至lgzhaobiao@163.com）。招标中心据此开通标书下载权限。

如开具发票，请按附件2要求完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息登记表，发给财务部邮箱sglwfgs@163.com。

我公司有关人员会根据贵司所提供信息自动开具电子发票，待客商系统维护完整后此表不再需要。

财务部门联系人：高会计、娄会计，电话：0531-76829236。
十二、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需求情况，视情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时间5天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招标人在投标截止日前3日答复，答复不说明问题来源。

（三）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bams.shansteelgroup.com)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十三、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钢办公楼
招标项目联系人：孟先生   0531-76821245
招标平台联系人：李先生   0531-76923196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2
附件1： 

授 权 委 托 书

我​      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       负责                               项目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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